
内设机构

（一）综合科。协助局领导处理机关日常工作参与有关

乡村振兴的法律法规起草；组织开展乡村振兴重大问题、课

题调查研究,研究起草重大政策、重要会议、领导活动等综

合性文稿；拟制并组织实施机关有关规章制度,协调机关政

务运转,负责机关内部控制管理工作；负责局系统机要、文

电、会务、档案、值班、保密；负责机关绩效考核工作；负

责机关后勤保障、综合治理、安全保卫工作；负责机关政务

信息公开和网络信息安全保密工作；负责机关党的建设和纪

律检查工作；负责机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,按照干

部管理权限进行案件查处和日常监督工作。承担机关及二级

机构专项检查工作；负责共青团、妇女儿童、关心下一代等

工作；承担局党组民主生活会和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的

服务工作；负责机关的组织人事、机构编制、劳动工资、社

会保障等工作,承办本单位人员出国(境)的组织协调、政审

报批等工作；负责离退休干部职工的管理与服务工作；负责

局机关和直属事业单位人才工作；指导全市乡村振兴系统加

强队伍建设；负责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查；组织开展巩固

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有关宣传工作,承担

经验总结、典型推广等任务；开展乡村振兴典型调查工作；

承办全市乡村振兴系统表彰奖励工作,承办机关和直属事业

单位表彰奖励工作；组织减贫和乡村振兴领域国际交流合



作；承担乡村振兴智库建设，开展乡村振兴咨询服务。

联系电话：0737--4220115

（二）规划财务科。参与乡村振兴规划编制相关工作；

会同有关部门制定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；组

织开展扶贫项目资产管理；会同有关部门开展财政衔接推进

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分配、监管和绩效评价工作；指导全市巩

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项目库建设管理有关工作；

承担乡村振兴深化改革工作（包括现代农业综合改革工作）；

负责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工作；负责配合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

兴补助资金审计和问题整改工作；负责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

支持脱贫革命老区工作；协调推动金融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

坚成果和乡村振兴工作；负责机关预决算编制和财务管理监

督工作。

联系电话：0737--4220196

（三）开发指导科。组织实施乡村建设行动,推动完善

农村基础设施；组织改善农村人居环境,统筹指导村庄整治、

村容村貌提升,保护传统村落和乡村风貌,具体承担农村厕

所革命工作；配合实施数字乡村建设有关工作；统筹协调饮

水安全保障相关工作；组织开展乡村振兴示范创建县、示范

创建村等帮扶工作。

联系电话：0737--4220126



（四）督查考核科。督导检查市委、市政府相关重大部

署、重要文件、重点工作落实情况。督促落实省、市领导同

志指示批示的事项办理；配合开展乡村振兴考核相关工作；

组织开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成效考核；做好市领导联县

相关工作,组织开展乡村振兴常态化联点督查工作；承担全

市乡村振兴有关会务筹备工作；组织开展巩固脱贫成果后评

估；协调推进脱贫地区劳动力转移就业能力提升和转移就

业；指导脱贫地区加强公益性岗位和帮扶车间管理；参与乡

村振兴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工作；协调做好相关舆

情监测报告和应对处置具体工作；负责信访及 12317 信访平

台运行维护工作。

联系电话：0737--4220010

（五）贫困监测科。承担防返贫监测帮扶工作,有针对

性地研究提出帮扶意见建议；指导开展乡村振兴有关数据统

计和信息化建设；协调推动乡村振兴有关行业部门信息共享

交换、比对分析、问题整改等工作；组织指导监测户帮扶工

作；统筹协调保持过渡期内主要帮扶政策稳定；负责公共服

务领域和民族地区、革命老区、残疾人、因病致贫返贫人口

等特殊群体帮扶政策协调工作；协调指导行业帮扶工作。

联系电话：0737--4220027



（六）社会扶贫科。协调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建设；推动

发展农村社会事业、农村公共服务、农村文化,指导农村精

神文明建设；协调指导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有关工作；组

织、协调开展乡村振兴对口帮扶行动及相关考核评价工作；

配合做好市直单位开展驻村帮扶以及驻村第一书记和驻村

工作队员选派管理有关工作；配合做好中央和省直单位定点

帮扶工作；协调推动工青妇等群团组织及民营企业、社会组

织等社会力量参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、统筹推进实施乡

村振兴战略；负责统战及民主党派对口联系工作；协调配合

做好帮扶产业发展工作；协调指导光伏扶贫、消费帮扶工作；

对接扶贫基金会有关工作；承担局门户网站和微信公众号等

宣传平台运行维护工作和简报信息工作；组织办理人大代表

建议、政协委员提案答复工作；负责机关驻村帮扶工作。

联系电话：0737--4220016

（七）培训中心。编制乡村振兴培训计划；具体组织实

施全市乡村振兴培训具体工作；指导全市乡村振兴干部教育

培训有关工作；负责全市劳动技能培训，实施“雨露计划”

和组织开展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训。

联系电话：0737--4215634


